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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『建請市府儘速辦理「白河區行泰橋起至野溪下游溪道疏濬工

程(崁頭里排水)」案，敬答覆如下： 

 

一、 依據「急水溪水系本流及支流白水溪治理計畫-第一次修正」，本

案排水名稱為「崁頭里排水」，依市府權責分工，由本府水利局權

管維護。 

二、 崁頭里排水流路長度約4.33公里，目前護岸形式多為土堤，民眾

陳情「行泰橋至白水溪」渠道段長度約980公尺，因竹草木生長，

造成淤積，考量土地利用及土地同意書取得情形，短期本府水利

局將於113年度先以「排水疏浚清淤維護工程(開口契約)」辦理行

泰橋下游約200公尺渠道清淤作業，中長期，將視經費辦理河道整

理及相關水利設施興建，以使流路明確及減少淤積。 

 

 
圖 1 「急水溪水系本流及支流白水溪治理計畫-第一次修正」重要工程布置

圖(節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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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 本案位置平面圖 

 


